
￡ jki1311F E P if 之 ifj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内人社办发 (2017) 321 号

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贪污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刑法贪污罪中

较重情节规定的通知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就业局、社保局、医保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贪污社

会保险基金属于刑法贪污罪中较重情节规定的通知)) (人社

厅发 (2017)107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结

合工作实际，一并贯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学习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保基金能否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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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

的批复》把贪污社保基金作为刑法规定的"较重情节"，降

低了贪污社保基金行为的入刑门槛，加大了对贪污社保基金

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体现了对社保基金的重视，对保障社

保基金安全、维护参保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对此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学

习，切实提高对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工作的重视程度，防范

贪污社保基金行为发生。

二、完善内控制度，健全风险管理

结合正在开展的全区社会保险经办风险管理专项行动，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必须把加强内控管理，提高经办能力，提

升经办效率当做当前头等大事抓好、抓实。一是要加强内部

管理控制机制，把内部控制的触角覆盖到所有工作岗位，全

面规范各项社保业务活动，形成互相补充、互相协调的内控

体系.二是以优化业务管理流程、强化内部控制为切入点，

狠抓规范管理，形成自我约束、自动预警、自行纠错的长效

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提升经办管理服务水

平。三是健全完善社保经办风险管理体系，落实有关内控要

求，不断务实社保经办机构风险管理基础，健全风险管理各

项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基金安全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不断加强、创新社保基

金监督工作，及时发现基金在收支、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隐患，指导并督促有关部门、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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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和防控。要推进社保基金监督检查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深入开展社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检查工作，在力量允许的情

况下尽可能增加检查频度、扩大直接检查面。要依托金保工

程不断加强社保基金监管软件联网应用工作，切实加强对社

保基金收支、管理情况的网上监督，重点加强联网数据的保

障工作，为监管软件发挥作用提供数据支撑。及时纠正专项

检查和网络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管理，堵塞漏洞，

确保基金安全完整。严肃处理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追究有关

人员和领导的责任，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四、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2016 年 10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安厅联

合印发了《查处和防范社会保险欺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

知))(内人社发 (2016J 50 号)。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建

立协助配合、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案件管理通报机制，形

成共同防范和打击社会保险欺诈合力，从而更加有力有效地

查处和遏制社保欺诈违法犯罪行为，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更

好地保障基金安全和公民合法权益.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与当地公安机关积极沟通协调，参照自治区的做法，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共同打击社保欺

诈行为。

五、加强警示教育，牢固树立职责意识和纪律意识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警示教育，结合违规

违纪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使广大

干部职工汲取教训，防微杜渐，筑牢遵纪守法、抵御腐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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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础，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预防违规违纪问

题发生.我厅 2016 年编制了《社保和就业工作人员警示教

育读本))，作为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人员警示教育必

读书目，有助于从鲜活的案例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履行职责，

请各地抓好学习落实.同时，要持之以恒地抓好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学习工作，深入贯

彻落实。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贪污社会

保险基金属于刑法贪污罪中较重情节规定的通知

抄送:自治区就业服务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医疗保险管理局

内蒙古自洽仄 λ 为挤源章时士丰叫果障厅 d/JJ，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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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协公厅文件
人社厅发 (2017] 107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贯彻落实贪污社会保险基金属于

刑法贪污罪中较重情节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

金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

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明确，养老、医疗、工伤、失业、

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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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特定款物"，即贪污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刑

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贪污社会保

险基金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的，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批复明确把贪污社会保险基金作为刑

法规定的"较重情节"，降低了贪污社保基金行为的入刑门槛，

加大了对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体现了对社会

保险基金的重视，对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维护参保人权益具

有重要意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严格防止贪

污社会保险基金行为，贯彻落实批复规定，维护基金安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防范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意识。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特别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要组织干部

职工认真学习批复规定，深刻领会其实质。要把批复规定传达到

社会保险管理的每名干部职工，让每名干部职工深刻认识社会保

险基金安全的重要性和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危害性。社会保险基

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救命钱，任何个人不能贪污挪用。贪污社

会保险基金，不仅危害基金安全和群众利益，而且影响干部队伍

形象和社会保险制度威信，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要把宣传贯彻

批复规定与开展廉政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结合过往案例进行警示

教育。要把宣传贯彻批复规定与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



律规定》结合起来，严格遵循"二十个不准"，预防和遏制职务

犯罪。

二、完善内控管理，堵塞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漏洞。梳

理完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内控制度，从源头上堵塞可能发

生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漏洞。优化经办操作流程，建立健全

岗位之间、业务环节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明确岗位

职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执行基金财

务会计制度，做到基金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日清月结。实现社

会保险管理服务全面信息化，用流程管事，用电脑管人，加强信

息化对业务工作的监督控制。落实政务公开要求，公开社会保险

政策和办事指南，及时告知个人权益变化情况。

三、严格基金监督，着力查处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

为。突出重点，梳理排查容易发生贪污社会保险基金行为的风险

点，加强对财务会计、出纳等重要岗位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基金

征缴、待遇发放等重要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政策变化、干部

调整等重要时段的监督检查。加大力度，在做好日常监督检查的

基础上，加强专项监督检查.创新手段，积极应用社会保险基金

监管系统，提高监督效能，增强监督针对性和时效性。形成合

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基金监督，依法受理举报，构建

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基金监督体系。从严查

处，对发现涉嫌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坚决一查到底，绝不放纵。

四、建立衔接机制，严惩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犯罪行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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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要求，加强与检察

机关的沟通，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涉嫌贪污社

会保险基金犯罪的，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要积极配

合检察机关，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政策咨询、资料提供、调查

取证等工作，支持查处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犯罪行为，严厉打击

犯罪分子，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维护社会保险制度威信，维

护参保群众利益。

附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

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

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批复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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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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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棱察院
高检发释字 [2017J 1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金能否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批复
( 2017 年 7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七次会议通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一些地方人民检察院就贪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基

金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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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请

示我院.经研究，批复如下: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可以认定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特定款物'\

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中的"特

定款物"的范围有所不同，实践中应注意区分，依法适用.

此复.

抄送中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高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本院领导同志、检委会专职委员，
驻院纪检组，机关各内设机构、各豆属事业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2017 年 7 月 27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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